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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广东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进我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根据省委省政府建设人才高地的战略部

署，以人才振兴为突破口，不断完善我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体系，加强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培养壮大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培育新时代

精勤农民，加快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厅计划认定一批省级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地名称和任务

　　基地名称为广东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基地的主要任务是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

　　二、认定范围和目的

　　本次认定范围主要面向省级以上（含省级，下同）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涉农数字化培训机构。申报对象为我省已立项建设的省级以上现

代农业产业园范围内具备培训条件的独立法人机构，以及各类涉农数字化培训机构。

　　认定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完整、实施主体实力强、技术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势，发挥产业园

作为生产、示范、培训、实训基地的作用；以及促进农业农村数字化、信息化，满足新农人数字化培育的需要。

　　三、申报条件

　　（一）法人依托。申报主体必须是我省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涉农组织机构。

　　（二）自愿申报。自愿申报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愿意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涉农培训工作，并按照要求接受管理，有相关

培训业绩者优先。

　　（三）队伍齐全。申报单位有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经验，具有较好的培训工作基础，具有熟悉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业务的专（兼）职

组织管理人员，具备开展培训必备的师资服务团队。产业园相关培训基地需有相关生产技术和管理人员，能承担实训操作、田间指导等工

作。数字化培训基地有能从事农业电商营销的指导人员。

　　（四）具备软硬件条件。产业园相关培训基地应具备培训场所、教学设施设备等条件，具备开展农业技术培训的实训基地。数字化培

训基地能够提供开展电商营销、农业信息化、互联网应用、农业技术、涉农经营管理等内容培训，具备数字化培训场地、电脑网络教学设

施和网络通信条件及基本办公条件；具有实力较强的数字化培训师资和相关项目承接能力。

　　（五）管理规范。申报单位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近年来没有因违法违

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六）服务产业。产业园相关培训基地申报单位应和当地产业园联结紧密，能充分发挥当地产业园的优势，依托当地产业园开展农村

实用人才培训；数字化培训基地应能有效促进农民在线教育培训、农业电商产业发展和农业农村信息化、互联网应用提升。

　　四、申报程序

　　（一）自主申报。各申报单位对照申报条件进行申报，填报《广东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申报书》，并附本单位综合情况、相关证

照等支撑材料。纸质材料一式3份装订成册，随同电子版申报材料报送同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二）择优推荐。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单位的材料进行初审后，择优推荐1个机构给市级以上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市级以上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后，择优推荐不超过3个机构给省农业农村厅。省直有关单位可直接向省农业农村厅

推荐申报。

　　（三）认定管理。我厅将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各申报单位进行评审，按“合理布局、择优认定”的原则认定培训基地。公示无异议

后，认定为广东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获认定的基地需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相关培训工作。

　　五、其他要求

　　（一）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及时认真组织开展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申报工作。

　　（二）各申报单位要如实填写申报书，严禁弄虚作假。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对申报单位情况进行认真地审查核实，确保信息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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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按时提交申报材料。请各有关单位于2020年5月25日前将申报材料（含电子版）报省农业农村厅。申报材料包括：推荐函、

申报汇总表（排序）、各机构申报材料（含电子版）。材料报送地址：广州市先烈东路135号，省农民专业合作推广中心继续教育科；电

子邮箱：j37288107@126.com。

　　（四）联系人。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兰梦秋，电话：020-37288322；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许华钊，电话：020-

37288712；省农民专业合作推广中心，梁超文，联系电话：020-37288107、13570953344。

　　附件：1.广东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申报汇总表

　　　　　2.广东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申报书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0年5月9日

　　相关附件：关于开展广东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附件1-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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